附件一

广西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考评办法

第一条  为提高我区资产评估机构整体素质和综合管理水平，保证行业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按照《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以及财政部、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资产评估机构年度综合考评工作由广西资产评估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秘书处负责组织实施。

第三条 资产评估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参加当年考评，并视为当年考评不合格：
（一）违反《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以及有关规定、执业准则，受到暂停执行部分或全部业务的行政处罚；
（二）被吊销有关执业许可证；
（三）与客户串通作弊，出具虚假报告的；或因过失出具虚假报告，给利害关系人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恶劣社会影响的；
（四）资产评估机构内部管理混乱，不按照相关准则及规范执业，已严重影响到正常业务经营以及执业质量的；
（五）资产评估机构法人代表或资产评估部门负责人因事务所管理或执业问题受到刑事处罚的；

第四条  综合考评标准（见附件二）依据财政部、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广西资产评估协会颁布的执业规范、年检办法、后续教育培训制度、财务管理规定、注册管理、综合管理以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制定。

第五条  每年第一季度，各资产评估机构应按照《广西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考评标准》，对上年度工作进行认真对照检查，先自行量化打分，并按照《广西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考评汇总得分表》规定进行汇总，然后将汇总表及相关明细表于3月30日前上报协会秘书处。协会秘书处各部室共同对各资产评估机构的上报材料进行复核和抽查，然后计算出各机构的综合考评得分。

第六条  综合考评得分计算方法为：

综合考评得分=∑（各考核项目得分×权数）
第七条  各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考评得分经协会秘书处审核后，提交协会常务理事会依据得分情况对全区资产评估机构进行年度综合评定。

第八条  综合考评等级定为四级：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评定标准为：90分以上为优秀；70—89分为良好；60—69分为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

第九条  协会对评定为优秀等级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公示，在公示期间无异议者，由协会授予“××××年度优秀资产评估机构”荣誉称号，并通报表彰和奖励。

协会对评定为良好、合格等级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通报表扬。

协会对当年考评等级为不合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通报批评并责令其限期整改。

在考评中，如发现资产评估机构有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或在执业过程中出现本办法第三条情形之一者，取消其考评等级资格。

对不按本办法规定上报考评材料的资产评估机构，当年的综合考评等级定为不合格。
第十条  对连续三年综合考评等级为“不合格”的资产评估机构，由协会提请自治区财政厅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第十一条  各资产评估机构对本单位年度考评得分有异议者，自考评得分通知下达后20日内可以向协会申请复核。

第十二条  每年开展综合考评前，协会将提前发文具体布置。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广西资产评估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6年12月10日起执行。
